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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中小企业声明函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

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 （联合体）参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的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 MBS 棉包水分测试仪及 MC101 杂质机配件采购项目采购活动，

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 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

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 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探头电极、单芯把手、温差补偿器、温度探头 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苏州市光

华电测技术研究所，从业人员 15 人，营业收入为 350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，属

于微型企业；

2. 主轴电机（带刹车）、罗拉驱动电机、喂棉用丝杆套装、仓门开合丝杆套装、仓门

开合丝杆控制器、仓门开合导轨用减速电机、伞型齿轮（大含轴承）、伞型齿轮（小含轴

承）、刺辊轴承、主轴电机三角带、DC24V/2A 电源适配器、风压控制板、DC24V6.5A 开关

电源、DC24V1.5A 电源适配器、风压变送器、变频器、条码扫描枪（套/USB 口）、摄像头、

RS232 转 RS485 转换器、接近开关、光电开关、电磁阀、主机电源指示灯、主机电源按钮、

主机启动按钮、主机空车运行按钮、接触器、单相接触器、继电器 AC220V、继电器 DC24V、

照明灯带、RS232 数据线、吸杂软管、引风软管、油水分离器、二次打杂工具、亚克力漏

斗、给棉罗拉、滤尘网、亚克力漏斗、样品秤秤体、样品秤（仪表表头）、棉样盘、滤网

固定座升级配件、罗拉减速电机、粘棉棍、PLC（含程序）、杂质秤、空气压缩机、空压机

消音器、杂质秤托盘、称重门支撑杆、键盘鼠标套装 ，属于工业行业；制造商为安庆市鑫

益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7人，营业收入 180 万元，资产总额 88 万元，属于微

型企业。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

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新疆品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6 年 5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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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1、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2、请在本表中填写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写明的中小企业行业类别。

3、制造商如为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，视同为小型、微型企业，请填写此声明函，

并需要出具相应的声明函和证明文件（格式后附）。

4、本项目属于货物类，即: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微企业制造(须将所有货物的标的

名称填写在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(标的名称)处，并将下划线内容填写完整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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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企业声明函（承接服务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

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 （联合体）参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的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 MBS 棉包水分测试仪及 MC101 杂质机配件采购项目采购活动，

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供应。相关企业 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

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 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探头电极、单芯把手、温差补偿器、温度探头、主轴电机（带刹车）、罗拉驱动电

机、喂棉用丝杆套装、仓门开合丝杆套装、仓门开合丝杆控制器、仓门开合导轨用减速电

机、伞型齿轮（大含轴承）、伞型齿轮（小含轴承）、刺辊轴承、主轴电机三角带、DC24V/2A

电源适配器、风压控制板、DC24V6.5A 开关电源、DC24V1.5A 电源适配器、风压变送器、变

频器、条码扫描枪（套/USB 口）、摄像头、RS232 转 RS485 转换器、接近开关、光电开关、

电磁阀、主机电源指示灯、主机电源按钮、主机启动按钮、主机空车运行按钮、接触器、

单相接触器、继电器 AC220V、继电器 DC24V、照明灯带、RS232 数据线、吸杂软管、引风

软管、油水分离器、二次打杂工具、亚克力漏斗、给棉罗拉、滤尘网、亚克力漏斗、样品

秤秤体、样品秤（仪表表头）、棉样盘、滤网固定座升级配件、罗拉减速电机、粘棉棍、

PLC（含程序）、杂质秤、空气压缩机、空压机消音器、杂质秤托盘、称重门支撑杆、键盘

鼠标套装 ，属于工业行业；服务商为新疆品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业人员 10 人，营业

收入 28.05 万元，资产总额 121.17 万元，属于微型企业。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

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新疆品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6 年 5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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